
博财教〔2024〕03 号

关于下达 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

经费的通知

博湖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下达 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项目直达资金的通知》

（巴财教[2023]72 号），现拨付你单位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直

达资金资金 2350.68 万元，其中：公用经费 490.34 万元、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122.36 万元、综合奖补（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17.98 万元、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

155 万元，校舍安全保障经费 1565 万元。此项资金请列入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收入”，支出功能科目列“205 教育支出”相关科目，为加

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按程序拨付使用。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你单位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财经法规和资

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经费使用管理制度，

严格预算约束，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和

监督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防止出现挤占、挪用、

虚报、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

二、该项资金为直达资金，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

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

三、请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预〔2010〕409 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要求，完善绩效目标管

理，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在

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

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将你单位绩效目标及时对下分解，做

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附件：1.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分配表

2.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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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湖县财政局 2024 年 1 月 4 日印发



2024年提前下达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中央直达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单位（县区
市）

总计

公用经费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综合奖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补助）
校舍安全

保障

特岗教师
工资性补

助
合计 小学 初中 特教 合计 小学 初中 合计 小学 初中

50502或50299
50502或
50299

50502或50299 50902 50902 50902 50902

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

2050202 2050203 2050701 2050202 2050203 2050202 2050203
20502相关

项
20502相关

项

博湖县 2350.68 490.34 293.75 170.38 26.21 122.36 61.22 61.14 17.98 9.00 8.98 1565.00 155.00 



附件2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中央主管部门 教育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教育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770,607.00 

其中：中央补助                              770,607.00 

      地方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目标2：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目标3：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生均公用经费 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

享受免费教科书政策的学生比例 100%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补助政策比例 100%

连片特困地区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覆盖率 100%

连片特困地区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农村学生
比例

100%

质量指标

完成特岗教师招聘计划 100%

教科书质量合格率 ≥97%

农村学校校舍日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率 100%

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达标率 100%

成本指标 营养膳食生均补助标准 5元/天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乡村教师队伍素质 不断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学校和老师满意度 ≥90%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90%


